桂财企〔2013〕19号
关于报送2012年度资产评估机构

基本情况等材料的通知
各资产评估机构:

为加强我区资产评估机构监管工作，督促资产评估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促进资产评估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4号）第五十二条有关报送材料的规定，请你机构于2013年4月30日前将下列材料报送自治区财政厅（企业处），并抄送广西资产评估协会：

一、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2年度会计报表。

三、资产评估机构2012年度资产评估项目汇总表(见附件2)。

四、职业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累计职业风险基金证明材料。

资产评估机构在区外设有分支机构的，请将该分支机构有关材料及资产评估机构授权分支机构的营业范围报送分支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

附件 1. 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

2．资产评估机构2012年度资产评估项目汇总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2013年3月8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不予公开

抄送：广西资产评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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